
 

清雲科技大學《清雲學報》徵稿辦法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 年 12 月 15 日 92-1-第四次行政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97年 9月 17日 9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行政會議通過修訂 

 

一、本學報每年出版四期（一月、四月、七月、十月出版），歡迎海內外學界之

電資、工程、商管及人文社會學者專家投稿。中文稿件以不超過二萬字為原

則，外文稿件以隔行打字不超過二十頁為原則；稿件字數過長不予採用。  

二、本學報刊載未曾出版於國內外刊物或學術會議專集之論著。翻譯文章、專題

報導或其他非學術性作品（如隨筆、心得、小說、詩歌、戲劇等），恕不刊

載。  

三、本學報論文之審查，係採二階段匿名審查方式；初審由編輯委員會負責；通

過後再送請專家複審，其複審審查人由編輯委員會推薦。  

四、論文中牽涉版權部分（如圖片及較長篇之引文），請先取得原作者書面同意，

本學報不負版權責任。  

五、來稿所用文字，以中文、英文、日文為限。  

六、來稿請用電腦打字（請提供列印書面稿三份與磁碟片一份），頁碼按次序標

明，格式如本學報論文排版。  

七、來稿請另頁註明中英文作者姓名、所屬之機關名稱及職稱，並附通訊地址、

電子信箱、電話及傳真號碼。  

八、凡投稿本學報，應有中、英文題目，並附三至四百字之中、英文摘要及各 5

個關鍵詞。  

九、來稿一經刊登，版權即歸本學報所有。除致贈作者當期學報一冊及抽印本三

十份，不另支稿酬。  

十、來稿請寄 320 桃園縣中壢市健行路二二九號清雲科技大學《清雲學報》編輯

委員會收。聯絡電話：（03）458-1196 轉 3352  傳真：（03）428-5319   

E-mail: aaoffice.j@cyu.edu.tw。  

十一、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，報請校長核定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